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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護理機構方可進行的專業護理事項，其照護人員之資格、員額

、護理設施之配置、空調、消防、安全等措施均未比照相關法令

所訂之標準，嚴重影響產婦及嬰兒的照護品質及居住期間之安全

，主管機關應偕同地方政府全面清查全國各地未立案之坐月子中

心，輔導其轉型為合乎法令標準之產後護理之家，特向行政院提

出質詢。 
 

說明： 

一、目前坊間的坐月子中心，一類為依據「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所設置的產後護理機構，

這類機構在照護人員之資格、員額、護理設施之配置、空調、消防、安全措施等方面均必

須遵照前述設置標準之規範。 

二、另一類則是非屬醫事機構的坐月子中心，這類坐月子中心部分未辦理營業登記，收費高檔

卻不用繳營業稅，甚至從事護理機構方可進行的專業護理事項，主管機關雖頒布有「產後

護理機構及坐月子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內容多為收費退費規定，對

於安全管理義務方面，謹記載中心「對產婦及嬰兒之照顧與安全管理事項，應盡善良管理

人之注意義務」，內容不夠明確，更重要的是中心內照護人員及相關護理設施之設置均不

受「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所規範。 

三、主管機關應偕同地方政府全面清查全國各地未立案之坐月子中心，輔導其轉型為合乎法令

標準之產後護理之家，以維護產婦及嬰兒之照護品質及人身安全。 

（十）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對台灣光復初期赴大陸作戰之被俘「台籍前

國軍人員」，自開放探親以來陸續回台定居，彼等二十多年來向

政府爭取合理的補償，政府雖訂有相關辦法發放微薄之撫慰金，

然與其作戰被俘後，在大陸三十多年所受之下放、勞改等迫害相

比，少數的撫慰金實在無法彌補其所遭受到的待遇，目前這些人

都已陸續凋零，尚健在者都也已 80 歲以上，部分甚至以乞討拾破

爛維生，這些台籍官兵也組成權益互助會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

政訴訟，爭取其應有的權益，然訴訟曠日廢時，本席要求國防部

不該拘泥於所謂法源法條，在合理合情的範圍內，應主動給予彼

等晚年最大的基本生活協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如案由。 

（十一）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對監察院糾正行政院、內政部、農委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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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假農民」詐領老農津貼問題，且內政部與農委會已是二度

被糾正，顯示主管機關對於「假農民」防杜缺乏有效的作為，

本席要求主管機關必須拿出有效辦法遏止「假農民」歪風，對

於老農津貼的請領資格是否過於寬鬆，也應切實檢討，以將資

源真正用於長年從農之年老農民，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主計總處統計，我農業人口僅五十多萬人，但每年投保農保竟高達一百四十多萬人，差距

九十萬人，且近六年新增農民雖僅四千人，但過去三年每年農保新增投保人數三、四萬人

，三年總計新增超過十二萬人，其中八十歲至八十九歲者每年仍有兩百多人新加入農保，

甚至有九十四歲才開始當農民，不乏「假農民」充斥其中，極不合里，這些人每月領取七

千元老農津貼，稀釋農民福利，農委會一年九百零二億元預算，高達四百六十五億元是用

來發放老農津貼。 

二、依現制加入農保六個月，年滿六十五歲就可領老農津貼，等於每月繳七十八元保費，六個

月繳四百六十八元，以後每月可領七千元，所以很多人利用快六十五歲時加入農保，不到

一年就可領，這些人有一萬五千多人，等於每年就有二十億元發給只當農夫不到一年的人

。另申請老農津貼時，主管機關未嚴格查證有無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而農會會員僅需持有

0.1 公頃農地就可加保，非農會會員只需切結每年農業收入超過 1 萬 200 元，就可參加農保

，在在顯示請領資格過於寬鬆。主管機關除了拿出有效辦法遏止「假農民」歪風外，對於

老農津貼的請領資格是否過於寬鬆，也應切實檢討。 

（十二）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防止有心

人士蒐集委託書擾亂管委會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限縮代理人

身分為承租人、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

權人。然條文並未考慮實務情況將旁系血親納入代理範圍，致

使施行上產生諸多窒礙，如直系血親無行為能力、承租人無意

願參與等。為使條文施行能符合實務狀況，本席特要求主管機

關應考量實務面，針就現行法規進行檢討，將旁系親屬納入代

理人範圍，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為保障住戶安全之權益，防止有心人士蒐集委託書擾亂管委會

會議或選舉之公平性，限縮代理人身分為承租人、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 


